二、重特大煤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镇行政区域内的煤矿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群死群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特大煤矿安全事故。重特大煤矿事故应急救援应在预防为主的前提下，贯彻政府统一领导，区域救援为主，部门分工协作、单位自救与社会救援相结合的原则。
二、组织领导
重特大煤矿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由镇政府统一领导。镇政府成立重特大煤矿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由镇党委书记、镇政府镇长担任，常务副组长由分管安全的武装部长王锴担任，副组长由各班子成员担任。
当发生重特大煤矿事故时，应立即启动应急救援系统，各领导小组成员迅速到达指定地点。现场总指挥由现场最高级别的镇领导担任。
三、职责分工
（一）领导小组职责
1．制定、修改重特大煤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定期组织演练，做好救援各项准备工作。
3．组织、指挥和调度重特大煤矿事故现场抢险、救援工作。
4．总结重特大煤矿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教训，制定防范措施，并督促实施。
（二）各办站（中心）职责
L．党政综合办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
2．派出所负责组织安全警戒，维护治安秩序。
3．社会事务办负责了解事故现场事故影响范围，督促检查煤矿事故应急救援的日常准备工作；组织煤矿事故应急救援的预防性演练，训练和演习；负责了解事故现场及周边条件，为救援工作提供决策依据；联系救护队及负责救灾一线指挥。
4．镇卫生院负责救援医疗物资的储备、受灾人员的医疗救护工作。
5．电管站负责保障救援的电力供应工作。
四、救援专业组
发生险情时，救援指挥领导组有权调用辖区内救援所需的人、财、物，以确保救援需要。相关部门牵头设立以下救援专业组：
1．治安保卫组：担负现场治安、交通指挥、设立警戒，组织指挥群众疏散任务。由派出所牵头负责组织。
2．应急抢救组：由救护队组成，担负事故现场伤员抢救，由社会事务办牵头负责组织及已以下达命令后的情况汇文。
3．抢险抢修组：负责事故现场的抢险抢修任务。由发生事故的企业负责组织。
4．医疗救护组：负责事故现场的受伤人员、中毒人员的医疗救护工作。由卫生院牵头负责组织。
5．专家咨询组：对煤矿事故危害进行预测，为救援指挥决策提供措施、方案建议。由社会事务办牵头负责组织。
6．善后工作组：负责事故善后、安抚、救助工作，由社会事务办和煤矿所在村牵头负责组织。
五．事故抢险与救灾处理
（一）基本原则
根据有关法规要求，矿井灾害事故抢救处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1．领导赶到事故现场组织抢救的原则。
2．先救人后灭灾减少伤亡、损失，防止事故扩大的原则。
3．成立救灾指挥部，各方协同作战的原则。
4．侦察灾情，制定救灾方案，确定救灾的原则。
5．实施救灾方案措施，避免救护人员死亡的原则。
6．事故抢救工作的有关部门及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保证救灾的原则。
7保护事故现场的原则。
8．消除现场危险，恢复生产原则。
（二）事故抢救处理指挥步骤
L．立即成立抢救指挥部，首先听值班领导的灾情汇报以及已下达命令的情况汇报。
2．抢救指挥部成员制定救灾方案，经详细研究后，经总指挥批准后实施。
3．根据掌握的灾情及处理方案的要求，对救护队指战人员与其他参加救灾人员进行战前思想动员，具体布置战斗任务与安全措施。各部门紧密配合，限时完成。总指挥不断协调平衡力量。
4．通知井口调度室、矿灯房准确统计当班井下人数及其姓名，以便分析灾区人员数量与分布，通知有关单位准备救灾材料和医院准备急救伤员。
5．指定一名副矿长负责签发下井许可证，通知矿灯房，凭证发放矿灯。
6．选定井下救护基地，指定具有救护知识的领导任基地指挥，并明确基地指挥只起“上传下达”作用，不得擅自发号施令。
7．命令救护队进入灾区引导人员撤退，将伤员救到井下其他安全地点急救后转送医院。得知有人受困灾区一时无法营救出来时，应设法与之联系，稳定其情绪，同时报告指挥部采取果断措施，组织特别抢救。
8．指挥部应根据井下灾情报告，将抢险人员组成二线、三线力量，遇灾情扩大，应投入二线力量，同时采取安全措施以保护抢险人员，尽力避免扩大伤亡。
9．井下灾区人员撤出后，指挥部应根据救护队侦察的灾制定安全措施，同时安排救护队在安全地点继续监视灾情变化。
10．事故抢救处理结束后，总指挥指定有关部门人员整理资料，对事故抢救过程、主要经验教训等提出事故抢救处理报告，形成文件后上报和存档。
（三）事故抢救处理时的协调指挥
1．要认真处理好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的意见，在决策时应尽量采用。确不能采用时应把情况汇报清楚。
2．充分发挥技术负责人及有关专业骨干人员在抢险救灾中的参谋作用。技术负责人应将有关专业骨干分工把关，及时掌握动态，将有关措施、方案和灾情变化有机联系起来研究，即时提出意见，拟出几种可能的应变措施并形成文字向总指挥汇报，技术负责人始终要掌握灾情动态趋势并指定人员即时作出示意图与填注重要资料卡，有利于指挥与总结经验。如技术负责人不能胜任抢救工作，总指挥应立即任命副职接任他的工作。
3．遇灾情严重、情况紧急时，总指挥应做到稳如泰山，令行禁止，用人得当。总指挥不能离岗或亲往灾区，遇特殊情况需离开时必须任命代理人履行总指挥职责，不能形成无人指挥。
4．在镇煤矿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社会事务办应牵头组织一次综合性模拟演习，以提高社会救援水平。
5．有关单位应按照任务分工做好物资器材准备，各种防护嚣材和必要的指挥通讯、报警、消防、抢修等器材及交通工具，具应有专人负责，定期检查保养，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6．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求援常识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安全意识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GoBack]
